关于《平罗县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
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深化我县养老服务领域改革，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我局起草了《平罗县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实施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我县养老服务水平，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推进我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平罗县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实施方案》。
二、起草依据
    依据自治区民政厅等二十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产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宁民发〔2025〕15号）、自治区民政厅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宁民规发〔2023〕3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试行）（宁民规发〔2019〕4号）、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嘴山市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加快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发﹝2017﹞223号）规定及相关文件要求，起草了《平罗县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实施方案》。
    三、起草过程
   方案起草过程中，我局认真学习研究国家、自治区和石嘴山市有关养老服务政策文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做法，立足我县实际，结合上级政策要求和外地经验，形成方案初稿。
四、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实施方案》共包括机构简介、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改革范围、运营主体、运营管理、实施步骤、保障措施8个部分。 
（一）机构简介。分别对三家公办养老机构的概况做了简单介绍，包括建设规模、功能以及目前入住人员情况。
（二）总体要求。通过招标方式，择优引入运营单位（社会资本）对公办敬老院进行社会化运营，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实施公建民营后，国有资产性质不变，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平罗县公办敬老院所有权人为平罗县民政局，作为委托方（甲方）分别与中标运营方（乙方）签订《公建民营合作协议》。平罗县民政局同时作为该项目实施运营的监管责任主体，积极履行监管责任，确保项目正常运营。 
    （三）基本原则。坚持公益属性、确保资产权属、保障服务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明确改革重点、坚持公开公正原则，确保改革规范有序推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四）改革范围。明确本次公建民营改革范围，即平罗县中心敬老院承担兜底保障功能，实行公办公营，将第二和第三敬老院打造成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纳入公建民营改革实施范围。 
（五） 运营主体。明确参与公建民营的企业、社会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即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专业的健康养老或医疗服务团队和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经济实力、最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和失信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的供应商、承接主体应当具备的条件。
（六）运营主体。从运营方的主体责任、运营模式、服务内容、收费方式、运营期限、运营监管、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七）工作步骤。分为准备阶段、招标阶段、合同签订阶段、实施运营阶段，明确各阶段主要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 。
    （八） 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注重宣传引导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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